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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

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 
 

第 411号 

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    签发人：张连三 袭 燕 
 

 

关于做好全省高等学校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 

条件核验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，省直有关部门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安全有序推进高等学校

疫情防控和开学返校工作，决定自 5 月 6 日起，全面启动高等

学校开学条件核验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核验依据 

（一）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

公室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意

见><山东省中小学 2020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手册><山

东省高等学校 2020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手册>的通知》

（第 118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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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

公室《关于做好学校开学返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第 325号）。 

（三）《山东省高等学校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条件核验细则》。 

二、核验内容 

对照《山东省高等学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条件核验细则》

规定的 13个核验项目、46条核验内容和核验要点，逐校逐项核验。 

三、核验组织 

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驻地市

领导小组(指挥部)组织教育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部门实施。 

四、核验程序 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高等学校提前做好开学核验准备，向驻

地市领导小组(指挥部)办公室教育复学工作组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组成核验组。驻地市领导小组(指挥部)组织教育、卫

生健康、市场监管部门组成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组，原则上由教

育行政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担任组长，熟悉学校安全管理、传染病防

控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的业务骨干参加，每个检查组不少于 4人。 

（三）入校核验。核验组采取查阅资料、随机访谈、现场连

线、现场演示等方式，实地查看高等学校防控体制机制建立、方

案制定、措施落实和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。对初次核验不合格的，

提出整改要求，限期 5天内完成整改，并再次组织核验。 

（四）认定结果。核验工作结束后，核验组根据核验结果决

定高等学校是否具备开学条件，并向学校现场反馈。组长及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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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要在核验表上签字确认，并报驻地市领导小组(指挥部)办公室

教育复学工作组、省教育厅以及上级主管部门、单位或举办者备案。 

五、完成时间 

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工作要在 5月 15日前全部完成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、各高

等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学条件核验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把核验工

作作为决定高等学校是否开学的基本前提，以对师生员工生命

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履行核验责任，严格核

验标准程序，坚决做到组织领导和工作责任体系不健全不开学、

防控物资储备不达要求不开学、防控培训演练不开展不开学、

应急处置预案和演练不到位不开学、开学条件核验不合格不开学。 

（二）认真总结前期核验工作经验。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

部）要认真总结前期高中、初中学校核验工作，查找问题和不

足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做好参加高等学校核验人员培训工作，确

保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质量。 

（三）抓好核验工作责任落实。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

要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周密部署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工作；

统筹教育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各部门，落实联防联

控工作职责。要落实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的主体责任，对限

期整改仍不合格的学校，不得安排开学。 

核验组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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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有关要求，切实减轻基层负担。 

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教育复学工作组要采取“四

不两直”的方式，对高等学校开学条件核验工作进行实地抽查

复核，发现核验工作组织不力、标准不严，搞形式主义、走过

场的，依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。 

 

 

 

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

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29日 

 


